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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2〕1536号

关于严格规范全省城市管理

执法行为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城管委（局）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住建部关于严格规范城市管理执法行

为有关部署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全省城市管理执法队伍规范化

建设，大力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有效避免负面舆情

事件，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，现就严格规范

全省城市管理执法行为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教育和纪律作风整治，夯实全面规范执法基础。

要强化思想政治教育，组织开展以“严格规范执法、喜迎二

十大”为主题的专项教育，并结合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

长效化，开展党内政治生活、形势政策教育、专题培训，及

开展“下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”实践活动等，持续加大

教育管理力度，引导城管人员从讲政治、践宗旨、强服务、

促发展的高度，深刻认识当前城市管理执法面临的形势和做

好执法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增强严格规范执法的自觉性、坚定

性。要开展执法纪律和作风整治，重点是严格落实住建部《城

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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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管理执法办法》《城市管理执法行为规范》和《湖北省城

市管理执法行为规范细则》以及各地制定的执法准则、执法

禁令等，对照标准规范自查自纠，拿出有力举措，从严规范

着装、用语、行为、程序等，坚决杜绝粗暴执法和选择性执

法，严禁威胁、辱骂、殴打行政相对人，严禁非法查封、扣

押、处置行政相对人物品，切实加强对协管人员的教育管理

监督，完善管理制度，严格落实“协管人员只能配合执法人

员从事辅助性事务，不得从事具体行政执法工作”的规定要

求。对违反相关规定造成影响的，要严肃处理。

二、严格落实执法规范，提高执法能力和服务水平。要

严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，

依法妥善处理执法中的矛盾和问题。要制定完善自由裁量权

标准，推进执法行为规范化，对涉及安全生产方面的执法实

行“零容忍”，加大执法力度，对占道经营等不涉及安全的

实行“柔性执法”。要全面推广“巡执分离”和“非现场执

法”，充分利用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、视频监控设备、大

数据共享等信息化手段发现违法问题，建立“前端及时发现

+后端依法处置”街接机制，提高执法效率，减少执法冲突。

要制定“首违不罚”清单，对符合“首违不罚”情形的违法

行为，运用说服教育、劝导示范、警示告诚、指导约谈等柔

性方式，鼓励当事人主动纠错、自我纠错、消除或减轻社会

危害。要强化服务意识，全面实施“721 工作法”，落实《优

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湖北省优化营商环境办法》等，防止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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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性、选择性、关系性和过度执法，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营

造良好环境。

三、做好正面宣传和舆情监测，树立城管队伍良好形象。

要积极开展正面宣传，讲好城管人顶烈日、冒酷暑、斗风雪、

战内涝的感人故事，讲好“口袋公园”建设、园林绿化、背

街小巷整治、垃圾清扫和收运处理的美丽故事，讲好窨井盖

整治、停车场建设、市容秩序维护、创新方式执法的便民故

事等，提高群众对城市管理工作的认可度、满意度和参与城

市管理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。同时，要高度重视和做好网络舆

情工作。健全舆情监测机制，主动对各主流媒体、门户网站

等涉及城管执法的舆情进行常态化监测，既关注好的舆论报

道，更关注负面舆情，完善处置办法，按照社会影响程度实

行分级管理。健全快速响应机制，发生重大负面舆情、重大

突发事件的，立即启动响应机制，尽快核实情况，及时主动

回应社会媒体的问题疑问，做到实事求是，口径一致，不遮

遮掩掩，防范留下再次炒作空间。健全报告制度，造成重大

社会影响的舆情，在处置同时要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，

在 10 小时内上报省厅城管部门。

四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取得工作实效。要提高站

位，抓紧动员部署。各地要统一思想认识，强化政治自觉和

责任担当，把当前做好城管执法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抓

牢抓实，结合本地实际，认真制定工作计划，突出工作重点，

明确工作责任，主要领导靠前指挥，分管领导具体负责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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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部门协同落实，确保此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。要突出重点，

确保取得实效。坚持基层导向，此项工作要着力向基层延伸，

把基层一线执法队伍作为教育和整治重点，从严规范一线执

法行为，聚焦问题短板和隐患苗头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，

对各级通报督办的执法中存在的问题、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，

及群众举报的问题线索等，要认真梳理，形成问题清单，边

查边改、立行立改，同时举一反三，深入剖析根源，从深层

次上抓好整改落实。要加强指导监督，压实工作责任。完善

和落实层级监督机制，加强考核结果通报。9月底前，市、

州城管执法部门要对所辖县（市、区）城管执法队伍建设情

况和执法情况进行一次全覆盖的检查督导，并抽取一定比例

的乡镇（街道）执法中心，县（市、区）城管执法部门要对

所辖乡镇（街道）执法中心进行全覆盖检查。省厅将于 9月

份至 10 月上旬对部分市、州和县（市、区）工作落实情况

进行抽查检查。各市州城管部门于 10 月 7 日前将落实情况

通过省级运管服平台督查督办模块报省住建厅。

附件：严格规范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情况统计表

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2 年 8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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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严格规范城市管理执法工作情况统计表

备注：本表只填写数量，由市、州城管部门统计汇总，负面舆情及处置情况，宣传教育、问题整治、经验做法等典

型案例单独作为附件一并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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